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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AIGC技术与电商直播的深度融合，虚拟数字人已成为直播带货领域的新趋势。其在高效促进商品营

销、显著降低运营成本的同时，也滋生了知识产权侵权频发、虚假宣传误导消费、用户隐私泄露等多重

风险。本文系统梳理了虚拟数字人直播带货在主体责任界定、知识产权保护、消费者权益保障三大维度

的核心法律问题，并针对性提出应对策略：包括制定专项规范指引以明确多元主体责任、强化知识产权

保护并推动技术与内容合理共享、建立分级分类监管体系及跨部门协同机制等，旨在为虚拟数字人直播

带货的合规发展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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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AIGC technology and e-commerce live streaming, virtual digital per-
son have become a new trend in the field of live streaming sales. While effectively promoting 
product marketing and significantly reducing operational costs, they also raise multiple risks, in-
cluding frequent infringe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misleading consumers through 
false promotion, and user privacy leakage. 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core leg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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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ues surrounding virtual digital person live-streaming for product promotion in three key areas: 
legal responsibility definiti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and consumer rights protection. 
It also proposes targeted strategies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including formulating specific regu-
latory guidelines to clarify the multiple responsibilities, strengthen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
tection and promoting the reasonable sharing of technology and content, establishing a hierar-
chical and classified supervision system and cross-departmental collaboration mechanism. These 
strategies aim to provide guarantees for the compliant development of virtual digital person live-
streaming for product 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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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 AIGC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持续升温，人工智能、计算机图形学等领域不断实现技术迭

代与突破。虚拟数字人早期应用多集中于新闻、娱乐场景，而近年来我国电商平台发展迅速，直播带货

已成为主要的营销方式之一，虚拟数字人主播凭借 24 小时不间断开播实现运营提效、显著降低真人主播

相关成本、定制化形象适配多元品牌调性等优势不断涌入带货直播间。作为新兴营销模式，虚拟数字人

直播带货正在引领直播带货行业的发展与变革。今年的“618”大促在国家补助与简化规则的双重推动下，

吸引了广泛关注，6 月 15 日，交个朋友公司创新推出“罗永浩数字人直播专场”，在百度电商平台首播，

整个直播过程由数字人主导，持续超过 6 小时，展示了从内容生产到粉丝互动的全流程操作。此次数字

人直播吸引了超过 1300 万观众，交易额成功突破 5500 万元[1]。另外，据华经产业研究院《2025~2031 年

中国数字人电商直播行业市场竞争格局及投资前景展望报告》显示，2024 年全球数字人电商直播市场规

模为 492.82 亿美元，市场规模呈上升趋势，并指出随着新技术的不断应用，数字人电商直播将迎来更广

阔的发展空间[2]。然而，虚拟数字人直播带货的技术特殊性与商业创新性，使其与传统真人直播带货在

法律关系、责任认定、风险防控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现有法律体系存在空白或模糊地带，导致实践中

侵权纠纷频发。因此，系统梳理虚拟数字人直播带货的法律问题，并提出相关应对策略，不仅能为行业

健康发展划定“法律边界”，更能保障消费者权益、维护市场秩序。 

2. 虚拟数字人直播带货的内涵与实现方式 

2.1. 虚拟数字人直播带货的内涵 

不同调研机构对虚拟数字人的定义各有表述，如中国银行业协会发布的《远程银行虚拟数字人应用

报告》将虚拟数字人定义为“以数字形式存在于数字空间中，通过深度学习、语音合成、计算机图形学、

动作捕捉、图形渲染等聚合科技创设的，具有多重人类特征的虚拟人物”[3]；中国互联网协会在发布的

《中国数字人发展报告(2024)》将数字人定义为是通过建模等多种数字智能技术创建，具备人类外观形象、

声音语言、肢体动作或思维功能，并能在大模型支撑下，形成学习、生成、互动等功能的数字智能体[4]。
学界对虚拟数字人概念的解读更是纷繁复杂，相关学者也提到，这一概念的内涵正持续拓展，并随着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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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升级不断完善[5]。简而言之，虚拟数字人可以理解为借助计算机相关技术构建的，具有人类外观、行

为乃至思维特征的数字化形象。 
相应的，虚拟数字人直播带货作为直播带货行业顺应数字化发展趋势的一种创新性模式，是指通过

计算机相关技术所生成的虚拟数字人形象，在直播平台上进行商品展示、介绍、互动以及销售等一系列

商业活动。就该场景而言，虚拟数字人承担的职责与传统真人主播本质无异，旨在吸引用户关注并促进

商品销售，但与传统真人主播直播相比，虚拟数字人直播带货具有诸多独特优势。首先，虚拟数字人可

实现定时定点不间断直播，有效弥补因真人主播时间限制而导致的流量低谷。其次，虚拟数字人直播成

本更低，无需承担真人主播薪酬、团队及场地设备等高额投入，仅需一次性技术设备投入与少量人员维

护。另外，虚拟数字人形象可定制，可按品牌、产品及受众需求设计独特形象，助力品牌传播。最后，虚

拟数字人直播搭配 AR 技术营造趣味购物氛围，天然吸引年轻一代消费群体，在二次元衍生品、数码产

品等领域更具优势[6]。 

2.2. 虚拟数字人直播带货的实现方式 

虚拟数字人的基础技术架构包括“五横两纵”。“五横”指人物生成、人物表达、合成显示、识别感

知、分析决策；“两纵”是指 2D 和 3D 虚拟数字人[7]。建模与驱动两大关键技术构成数字人的底层架构，

两者的融合推动数字人系统的规模化应用[8]。具体到直播带货场景中，其实现方式可以概括为“形象创

建–内容驱动–推流部署–运营优化”四个主要环节。 
首先是数字人形象创建，商家可从服务商预制模型库选 2D/3D 虚拟形象，或通过光学扫描等技术克

隆真人主播形象，生成专属数字分身。其次是内容生成与驱动，当前主要有两种驱动模式：一是 AI 智能

驱动，可自动分析商品信息生成直播脚本与话术，结合语音合成技术驱动数字人口型、表情及动作，实

现自动化直播；二是真人驱动，通过动作与面部捕捉，将真人表演实时映射到数字人身上，互动更具灵

活性。多数方案采用“AI 为主、真人为辅”的融合模式。然后是推流与部署，制作完成的视频流通过直

播软件或 SaaS (在线软件服务)平台，以 RTMP 等协议推送至淘宝、抖音等电商平台，观众通过播放设备

拉取视频流并解码观看[9]。最后是运营与数据优化，通过分析用户行为及反馈数据，对虚拟数字人表现

进行优化改进，包括调整模型参数、优化动画效果、改进语音识别与合成技术等，实现直播效果的持续

提升。 

3. 虚拟数字人直播带货面临的法律问题 

3.1. 主体责任模糊 

虚拟数字人直播的运营链条复杂，涉及技术开发商、IP 版权方、MCN (多频道网络)机构、直播间运

营者及背后的“中之人”(真人驱动者)等多元主体[10]。多方参与的模式不仅使得各主体间的权利义务关

系盘根错节，更导致责任边界模糊不清。当虚拟数字人出现虚假宣传、销售问题商品等侵权行为时，消

费者往往陷入“追责无门”的困境，难以锁定责任主体。值得警惕的是，Deepfake (深度伪造)技术的滥用

进一步加剧了问题的复杂性，实践中已出现利用该技术仿冒名人形象、声音开展直播带货的案例，例如

张文宏医生“被 AI 带货”售卖蛋白棒等事件[11]。此类行为不仅直接侵犯了被侵权人的肖像权、名誉权

等人格权益，更以“名人背书”的虚假表象误导消费者判断，对消费者知情权与财产权造成损害。此外，

数字人“复活”的广泛应用也引发了深层次的担忧，部分平台利用数字人“复活”名人，使其宣传生前未

发表的言论，甚至将其作为实施诈骗、侵权的工具[12]。而数字人“复活”的界限、法律后果的归属由于

缺乏明确规定，最终往往只能由相关运营者承担责任，难以形成公平的责任划分机制。从制度层面看，

目前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主要针对真人直播场景，对虚拟数字人直播的规范存在滞后性，难以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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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多元复杂的法律争议。 

3.2. 知识产权侵权 

虚拟数字人直播的知识产权侵权贯穿“形象设计–内容生产–直播传播”全流程，涉及著作权、商

标权等多个领域，且受技术特性与业态复杂性影响，其侵权认定难度高于传统场景。 
著作权侵权是虚拟数字人直播中最频发的法律问题，在司法实践中也最为常见，主要集中在形象设

计与内容素材使用两个方面。首先从形象设计来看，虚拟数字人创作过程涉及 3D 建模、动作捕捉、材质

渲染等多环节，任何一个环节的不当操作都可能引发侵权纠纷。典型的如 2023 年 4 月杭州互联网法院审

结的国内虚拟数字人侵权第一案。该案中，杭州某网络公司未经著作权人上海魔珐公司许可，擅自发布

含有其虚拟数字人“Ada”形象的相关视频，法院审理后认定该公司构成著作权侵权与不正当竞争[13]。
又如近期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理的虚拟数字人著作权侵权案。虚拟数字人甲、乙由聚某公司(著作权人)、元

某公司(运营方)等 4 家单位联合制作，其中甲在各平台拥有超 440 万粉丝，还曾获评行业热点事件。原联

合创作单位员工孙某某离职后，在西某公司运营的 CG 模型网擅自售卖甲、乙模型，二原告遂以侵害著

作权起诉，主张孙某某承担侵权责任，并要求西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庭审中，孙某某辩称其售卖的模

型与原告主张权利的头部模型相似度未达法定标准；西某公司则称已尽合理注意义务。法院审理后认定，

甲、乙形象具备独创性，构成美术作品，聚某公司与元某公司有权主张权利；孙某某所售模型与涉案作

品实质性相似，构成侵权；西某公司不构成共同侵权[14]。 
直播内容素材使用环节的著作权侵权同样常见，典型表现为未经授权使用受版权保护的音乐、视频、

图片等素材。2022 年热度颇高的虚拟艺人“量子少年——慕宇”侵权案就是典型，慕宇在直播中未经授

权改编并演唱了歌手张子豪的歌曲《一般的一天》，尽管直播时标注了原曲作者且声称属于二次创作，

但该行为未获原著作权人许可，且处于商业化直播场景，因此被指侵犯原作者的改编权。事件发生后，

张子豪公开维权，慕宇通过微博道歉并承认侵权[15]。 
此外，虚拟数字人直播中还可能引发商标权侵权争议，多表现为使用与特定品牌相同或近似的商标、

标识及名称[16]。例如在直播背景布置、商品展示环节，若未经商标所有者授权擅自使用其注册商标，误

导消费者认为直播与商标所有者存在关联，既损害商标所有者的品牌声誉与商业利益，也会干扰消费者

购买决策。 

3.3. 虚假宣传与误导消费 

虚拟数字人直播中，夸大商品功效、虚构商品信息等虚假宣传行为屡见不鲜，这类行为不仅扰乱市

场秩序，更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近期上海人食间数字科技有限公司的违法案例便是典型。该

公司在电商平台直播销售其保健食品时，采用 AI 虚拟数字人技术生成老专家、主持人，利用真人演员假

扮厂家老板等手段打造“虚假人设”并将视频广告精准投放给中老年群体。广告内容宣称该保健食品具

有“治疗肺结节、哮喘”等功效，但该保健食品的实际功能仅为增强免疫力，并不具备所宣传的治疗功

效。因构成发布虚假广告，被上海市市场监管局依法处以 9218.64 元罚款[17]。 
这种虚假宣传中老年群体误导性极强，不少消费者因信任虚拟数字人或“假扮人设”的表述购买产

品，最终不仅无法达到预期的治疗效果，还可能因延误正规治疗，对身体健康造成潜在危害。 

3.4. 其他法律问题 

虚拟数字人直播除前述问题外，还面临合同纠纷、“中之人”权益界定、跨境法律冲突及用户信息

保护等法律挑战。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124119


罗方顺 
 

 

DOI: 10.12677/ecl.2025.14124119 2330 电子商务评论 
 

首先在合同层面，直播涉及的软件开发、形象设计、使用授权等合同，常因条款模糊引发纠纷。其

次，“中之人”与运营公司的法律关系存在争议，其劳动时长、薪酬社保等权益缺乏明确界定，合同性质

的法律界定也较为模糊，导致维权困难[18]。另外，跨境直播中，各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消费者权益保障、

劳动与合同法律等方面存在差异，引发法律适用与监管冲突，增加运营风险与成本。最后，用户信息保

护风险突出，部分平台存在未经同意搜集用户信息的违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并遭处罚；平台收集信息

时若防护不足，容易导致信息泄露引发诈骗，需严格依规加强数据安全管理。 

4. 虚拟数字人直播法律问题的对策 

4.1. 制定专门规范指引 

虚拟数字人直播作为一种新兴商业模式，其涉及的技术应用、产业形态与法律关系具有独特性，现

有法律法规难以全面覆盖。各地已率先展开探索，出台针对性规范指引——例如浙江省市场监管局发布

的《浙江省网络直播营销行为规范指引》，首次将 AI 数字人直播纳入规制范畴，旨在防范深度伪造技术、

数字人技术的无序滥用；山西省、江苏省也相继出台类似文件，明确将虚拟数字人列为直播合规监管的

重要对象。从行业长远发展来看，未来亟需制定全国性的虚拟数字人直播规范指引，一方面明确虚拟数

字人直播的法律地位、准入条件及运营规范，确保直播内容合法合规；另一方面需充分考量其技术与业

态的特殊性，界定相关主体的责任，明确虚拟数字人发生违规操作、引发安全风险时的责任承担主体及

解决措施[19]。 
另外，在跨境直播场景下，需要加强国际间的法律协调与合作，建立法律协调与合作机制，如签署

数据处理协议或依赖隐私盾框架等适配措施[20]。同时，作为纠纷高发源头，合同关系领域也要重点关注，

明确“中之人”与运营公司的法律关系性质，规范双方权利义务边界，是保障行业有序发展的关键。 

4.2. 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首先，明确知识产权归属。在虚拟数字人形象创作中，应通过合同界定各方权责，明确形象版权归

属于设计师或制作公司，同时规定动作捕捉演员、语音合成团队等参与方的授权使用范围与方式，从源

头规避版权归属纠纷。针对直播内容的知识产权，也要结合实际场景明确归属，平衡保障各方合法权益。

在版权认定层面，应明确虚拟数字人形象作为美术作品或视听作品的保护标准，细化独创性判断规则，

确保具备独特创意与艺术表达的形象获得充分保护，这本质上也是对新质生产力的有力促进[21]。 
其次，构建知识产权预警与维权机制。通过技术手段与人工监测相结合的方式，对直播平台内虚拟

数字人相关内容进行实时监控，及时发现可能存在的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借助版权监测软件，对直播中

使用的音乐、视频、图片等素材开展版权比对，一旦发现未经授权使用的情况，立即通知平台及相关主

体进行处置。 
最后，推动知识产权合理共享。合理使用制度作为知识产权体系的重要组成，允许在特定条件下，

为评论、批评、教学、研究等目的合理引用他人作品，无需授权且无需支付报酬。虚拟数字人直播可充

分运用这一制度，促进知识传播与创新实践。此外，鼓励掌握先进技术的企业通过技术授权等方式，向

行业内其他主体开放相关技术，加速技术普及应用。 

4.3. 保护消费者权益 

首先，强化信息告知与披露机制。鉴于深度伪造技术应用易引发侵权，直播平台须按《互联网信息

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要求，对虚拟数字人直播形象进行显著标识，明确区分真人主播，保障消费者

知情权与选择权。另外，信息披露可使外界有效区分 AI 生成内容与人类创作内容，部分平台已在相关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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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中明确发布者的标识义务，如《抖音关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平台规范暨行业倡议》规定，发布者应

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进行显著标识，帮助其他用户区分虚拟与现实。 
其次，建立健全监管机制。结合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特性与发展要求，树立分级分类监管理念，根据

虚拟数字人在直播带货中的不同应用场景、技术成熟度及潜在风险实施信息分类分级监管，并针对不同

类别制定相应的监管措施。实践中，跨部门协同监管机制是实现有效监管的重要保障，市场监管、网信

与广电部门需加强合作形成监管合力；司法部门的交流也是关键，可定期发布典型案例与裁判规则，实

现协同监管。如苏州互联网法庭通过首案判决，确立了“身份同一性”的司法判断标准，为后续立法积

累了实践经验。此外，还应推动行业自律，提高公众认知，鼓励公众参与监管。 
最后，拓展技术手段应用。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构建智能监测系统，通过算法分析直播内容、观众互

动数据，结合自然语言处理识别违规语音文字，利用图像识别检测侵权或不良画面，实现对虚假宣传、

低俗内容等违规行为的实时监测与预警。同时，发挥区块链技术去中心化、不可篡改、可追溯的特点，

将其应用于直播的数据安全管理，从而最大限度地防止数据泄露问题，保障数据的安全性和完整性[22]。
此外，通过区块链技术对虚拟数字人直播的内容进行版权登记和认证，确保版权归属的清晰和可追溯。

在版权纠纷发生时，能依托链上记录快速确权、认定侵权，提升版权保护的效率与公正性。 

5. 结语 

虚拟数字人直播带货作为 AIGC 与电商业态深度融合的产物，已然成为推动直播行业数字化转型的

重要力量。但人工智能的双面性也催生了知识产权侵权、虚假宣传、数据安全等问题，不仅使消费者权

益面临受损风险，更给行业健康发展埋下隐患。对此，需通过完善法律规制、强化平台机制、深化技术

手段应用加以应对，在鼓励技术创新的同时维护消费者利益，推动虚拟数字人直播带货行业在合规轨道

上前行，为数字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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